附件1

福建省人工智能行业垂直模型培育项目申请表
一、基本信息
	申报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上年度营业收入
	 （企业填报）       万元

	模型名称
	

	实施周期
	 年        月——        年        月

	项目投入
	               万元
	已完成投入
	               万元

	模型应用领域
	工业  政务  农业  交通  商贸  医疗  教育  金融  文旅  水利 
住建  海洋  气象  其他                     

	单位联系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项目
指导
专家
	姓名
	单位职务
	研究领域

	
	
	
	（填人工智能或相关行业）

	
	
	
	

	
	
	
	

	单位
简介  
	（不超过500字）

	模型
团队
简介
	（不超过500字）


[bookmark: _GoBack]注：1.项目投入，指实施周期内模型预计要投入的资金总额（不含土建工程费用），项目开始时间应在2025年1月1日之后，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
2.已完成投入，指自项目开始之日至申报截止日，已在该模型投入的费用总额。
3.项目指导专家原则上不属于模型研发应用的团队成员，应为在人工智能领域和相关行业应用领域的省内外资深专家，不少于3人。
二、模型简介（包括基础模型来源、技术路径、模型算法备案、数据集构建、算力使用、应用场景、主要客户、专利获奖等情况）
	





































三、模型推进计划（包括模型研究意义及预期解决的行业问题、研发推广方案、分阶段实施计划和目标，目前进展情况等）
	



































四、预期效益（包括模型成果提供形式、目标客户、省内试点应用及未来推广价值、市场前景等内容，与国内同类型产品的竞争优势等）
	


















五、单位意见
	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
1. 申请表中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2. 提供的资料内容真实、可靠、完整，事实存在。
3. 提供的符合国家保密规定，未涉及国家秘密和其他敏感信息。
4. 涉及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明晰完整，归属本单位或技术来源正当合法，未剽窃他人成果，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
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由本单位承担一切责任。
  

  
                                 牵头申报单位（公章）：

                                          日期：2025年  月  日


	省直有关单位或设区市工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推荐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日期：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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